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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計畫專任助理約用注意事項 

106年7月26日1060600745號簽奉核准 

111年2月23日本校第44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計畫專任助理薪資標準表 

 111年8月31日本校第450次行政會議授權修正通過 

111年12月30日1110601679號簽奉核准 

112年5月17日1120600364號簽奉核准 

112年12月26日本校1120601633號簽奉核准修正附表一 

113年1月26日本校1130600117號簽奉核准修正附表一 

一、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計畫專任助理(以下簡稱專任助理)，特訂定本約用注意事項。 

二、專任助理應依本校及各經費補助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約用，並至本校計畫人員 EZ-COME系統提出申請，

上傳以下資料：(一)本校計畫專任助理聘任契約書、(二)郵局帳號存簿影本、(三)身分證(或居留證)影

本、(四)勞安衛教訓練證明、(五)勞工體檢表(續聘者免附，如體檢表另寄環安中心，得檢附收據證明)、

(六)畢業證書影本、(七)年資證明文件、(八) 計畫經費預算核定明細表、(九) 工作許可函(僅外籍員工

需要)。 

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之專任助理須為專職，在職人員或在學學生除碩士在職專班或進修學士班學

生專職於專題研究外，不得擔任專任助理人員；其餘經費補助機關對於專任助理學生身分未有規範者，

不受前開規定限制。 

四、計畫主持人與專任助理雙方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十一點第一

項有關「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對

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之規定。 

五、專任助理應接受計畫主持人工作上之指派調遣，遵守本校之一切規定，並由計畫主持人負責監督考核，

指定其工作時間與場所。 

六、專任助理不得兼任其他計畫助理或職務，惟計畫經費補助機關(或單位)未限制，且經校內行政程序簽准

者，不在此限。 

七、專任助理於經費補助機關未限制情形下，於不影響本職工作之前提，經計畫主持人同意後，得依行政程

序簽准後，利用公餘時間(含個人休假)進修。 

八、專任助理工作酬金： 

(一）請依各經費補助機關所訂薪資標準支薪，經費補助機關無相關規範者，依本校「計畫專任助理薪資 

 標準表」(附表一)辦理；專任助理支領彈性報酬者，應填具本校「計畫專任人員擬支彈性報酬申 

請書」(附表二、附表三) ，並由計畫主持人綜合考量其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及學

經歷年資等因素，核給彈性報酬。 

(二）審查專任助理彈性報酬，應組成「計畫人員彈性報酬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議，由副校

長一人擔任召集人，各學院指派一名委員組成之，任期一年。聘任單位初審通過後，視彈性報酬

額度，由召集人指派一或二位委員複審。 

(三）專任助理彈性報酬審查作業程序如下： 

1. 碩士級(含)以下專任助理每月發給彈性報酬五千元以下、博士級專任助理每月發給彈性報酬一萬元

以下者，經計畫主持人同意後，由系所主管核定後生效。 

2. 碩士級(含)以下專任助理每月發給彈性報酬五千零一元至一萬元、博士級專任助理每月發給彈性報

酬一萬零一元至一萬五千元者，經聘任單位初審通過，由召集人指派一位委員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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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碩士級(含)以下專任助理每月發給彈性報酬超過一萬元、博士級專任助理每月發給彈性報酬超過一

萬五千元者，經聘任單位初審通過，由召集人指派二位委員(學院內、外各一名)審議，二位委員意

見不同時，應經召集人再指派第三位委員審議。 

4. 彈性報酬審議通過者，同意追溯自聘任單位初審通過日生效。 

5. 審查委員如為申請支給彈性報酬人員之計畫主持人，應自行迴避。 

九、本校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庇護工場身心障礙者職

業災害補償費用補助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專任助理之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十、專任助理在聘僱期間，計畫主持人每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按月依專任助理每月之報酬提繳

百分之六之勞工退休金，專任助理得在其每月報酬百分之六範圍內，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前項月提繳

報酬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訂之「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辦理。專任助理自願提繳部分，得自當年度個人

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扣除。 

專任助理自願提繳退休金提繳率，每年得於 6月及12月調整 2次為限，並應將調整勞工退休金自願提繳

率申請書於每年5月15日及11月15日前送人事室彙辦。 

十一、專任助理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並依規定接受體格檢查、教育訓練及其他勞工安全衛生之相關規定。 

十二、專任助理離職注意事項： 

(一)契約期滿離職或因特殊事由於僱用期滿前先行離職者，應於預計離職日前1個月至EZ-GO

離職系統提出申請，經計畫主持人同意並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二)業務移交：本契約終止時，專任助理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辦理移交，如未辦妥移交，

致計畫主持人受有損害者，計畫主持人得依相關法律請求專任助理損害賠償。 

十三、本約用注意事項未盡事宜，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及本

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注意事項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file:///D:/紹伯/2015.06.24桌面/1010525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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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計畫專任助理薪資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月 

      級別 

 薪級  

A 

（博士級助理） 

B 

（碩士級助理） 

C 

（學士級助理） 

D 

（不分級助理） 

第十四級 65,000 55,000 48,000 42,000 

第十三級 64,000 54,000 47,000 41,000 

第十二級 63,000 53,000 46,000 40,000 

第十一級 62,000 52,000 45,000 39,000 

第十級 60,500 50,500 44,000 38,000 

第九級 59,000 49,000 43,000 37,000 

第八級 57,500 47,500 42,000 36,000 

第七級 56,000 46,000 41,000 35,000 

第六級 55,000 45,000 40,000 34,000 

第五級 54,000 44,000 39,000 33,000 

第四級 53,000 43,000 38,000 32,000 

第三級 52,000 42,000 37,000 31,000 

第二級 51,000 41,000 36,000 30,000 

第一級 50,000 40,200 35,200 29,500 

備註：1.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 

2.補助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3.本表自113年2月1日起實施。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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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計畫專任人員擬支彈性報酬申請書  

一、計畫人員基本資料：(聘任單位填寫) 

聘任單位  計畫人員身分別 
 □ 博士後研究員     

 □ 專任助理 

計畫人員姓名  識別證號/身分證字號           /            

計畫名稱  
主 

計

室 

經費是否能支應彈性報酬： 

 □ 是  □ 否    

 彈性報酬經費來源類別： 

 □ 計畫主持人個人計畫結餘款 

 □ 計畫主持人管理費 

 □ 計畫主持人自籌經費 

校內計畫編號  
彈性報酬

經費來源 
 

計畫執行期間  

原月支酬勞 

（A） 新臺幣       元 

擬增給彈性報酬（B） 新臺幣     元 總計 

酬勞 
(A+B) 

 新臺幣       元 
調幅(B/A)*100%      ％ (≦50%) 

【彈性報酬調幅以不超過計畫人員原支酬勞之50%為原則】 

擬支彈性報酬 

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支領彈性報酬期間須在計畫人員聘期內。。 

2.經計畫人員彈性報酬審議委員審議通過者，同意追溯自聘任單位初審通過日生效。 

計畫主持人 

確認事項 

1.請檢附計畫專任人員擬支彈性報酬審查紀錄。 

2.計畫人員所支給彈性報酬由原計畫經費支應為原則。 

＊請注意！以上資料經確認無誤，嗣後計畫人事相關經費因故無法核銷或被追回時，由計畫主持人負責。 

               計畫主持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加註簽章日期） 

二、審核流程 

人事室 

一、本案擬支彈性報酬金額，符合相關審議程序： 

人員類別 擬增給彈性報酬 

專任

助理 

碩士級(含)以下 □ 5,000元以下 □ 5,001-10,000元 □ 超過10,000元 

博士級 
□ 10,000元以下 □ 10,001-15,000元 □ 超過15,000元 

博士後研究員 

審議流程 

計畫主持人同意後，經系

所主管核定後生效。 

聘任單位初審通過，由委

員會通知1位委員審議，

委員審議通過者，同意追

溯自聘任單位初審通過日

生效。 

聘任單位初審通過，由委

員會通知2位委員審議，

委員審議通過者，同意追

溯自聘任單位初審通過日

生效。 

二、奉核後請將正本送回人事室，俾辦理後續事宜。 

人事室          

     

校 長  

附表二 



5 

國立中興大學計畫專任人員擬支彈性報酬申請書 

計畫專任人員擬支彈性報酬審查紀錄 

計畫人員姓名  身分別 
 □ 博士後研究員 

 □ 專任助理 

彈性報酬 

經費來源 

 

 

聘 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止 

聘任校內 

計畫編號 
 

最 高 學 歷     年        學校          科系/所  □學士 □碩士 □博士 

經 歷  

工 作 內 容  

特殊專業技能 

（與業務相關） 

一、專業技能 （可提供相關資料佐證，如：論文、成果作品等） 

二、請詳註專業技能與業務之相關性 （本表如不敷填寫，請另以Ａ4紙張繕打檢附於後） 

原月支酬勞 

（A） 新臺幣     元 
擬增給彈性報酬（B） 新臺幣      元 總計 

酬勞 
(A+B) 

新臺幣      元 
調幅(B/A)*100%       ％ (≦50%) 

擬支彈性報酬 

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用人單位初審 

初審日期 計畫主持人 系所主管（請加註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審核通過具體理由： 

  
 

  年    月    日 

 

計畫人員彈性報酬審議委員審議 

審議結果 委員簽名(請加註簽章日期) 

 □ 同意。 
 □ 不同意。 

  建議以新臺幣_________________元支給彈薪。 

 □ 審核不通過具體理由： 

 

 

 

  年    月    日 

備註： 

1.碩士級(含以下)專任助理擬支彈薪 >5,000元；博士級專任助理及博士後研究員擬支彈薪 >10,000元，由人事室送計畫人員彈性報酬審議委

員審議。 

2.審議完成後請送回人事室待遇退撫組辦理後續事宜。 

附表三 


